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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潛在關連交易

成立合資公司

本公告乃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自願作出，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。

成立合資公司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，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收市後，本公司透過全資子

公司，華氏管理諮詢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「華氏」），與元大中醫連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（「元大」）及本公司執行董事劉志威先生（「劉先生」）訂立正式合資合作協議（「合資

協議」）。根據合資協議， (i)華氏、元大及劉先生分別持有合資公司 51%、 39%及

10%的股份；及 (ii)合資公司主要從事中醫養生保健服務、健康養生諮詢及品牌管

理；企業諮詢。

由於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，同時劉先生及其妻子直接和間接持有元大約100%

股權，故劉先生及元大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。因此，就雙方簽訂合資協議及

其項下成立合資公司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。

由於簽訂合資協議所適用的一項或多項百分比率（根據上市規則第14.07條界定）低

於5%，而總代價低於 300萬港元，因此，預計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.76 (1) (c)條獲

豁免遵守股東批准、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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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資公司資料

（一）合資公司的經營範圍

合資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：品牌管理；企業諮詢；健康養生諮詢服務；中醫

養生保健服務；保健用品的銷售；保健食品（預包裝）銷售；遠程健康管理服

務；技術服務、技術開發、技術諮詢、技術交流、技術轉讓、技術推廣；信

息諮詢服務（不含許可類信息諮詢服務）；市場營銷；軟件開發；數據處理服

務；會議及展覽服務；禮儀服務；軟件外包服務等。

（二）合資公司的經營期限：

30年，從領取工商執照之日起算，並按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及其他有關

規定執行。

（三）股東出資

全體股東對合資公司的出資總額為人民幣 200萬元（以最終實際實繳的資金金

額為准）。各股東將以現金方式繳付的出資額如下：

股東名稱 出資金額 股權比例

（萬人民幣）

華氏管理諮詢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102 51%

元大中醫連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78 39%

劉志威先生 20 10%

合計 200 100%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上述事項已獲得本公司的董事會的批准，劉志威先生（作為本

公司董事及元大的股東及董事）已於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案中就批准上述交易放棄

投票。尚待各合夥人完成合資協議的最終簽署程序。

董事會相信在成立合資公司，將助力本公司醫療健康業務鏈的擴展，預期合資公

司能為本公司帶來良好的收入及利潤貢獻，進而提升本公司的財務業績表現。董

事會認為合資協議仍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，其條款以公平合理及其項下擬進行的

交易附合公司與股東之整體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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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信息

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敬請注意，該合資公司仍然處於設立階段，且暫未完

成工商註冊，具體實施情況和進度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。本公司將適時再作進一

步公告。

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林代聯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代聯先生（主席）、王國鎮先生、劉志

威先生， 李銀祥先生及林曉珊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慧武先生、楊偉東先生及

翟志勝先生。

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

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於本公告內所表達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

出，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，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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